广元市殡葬管理所
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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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14792436]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1290181115]（一）广元市殡葬管理所单位职能简介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是广元市民政局下属单位，为正科级单位。广元市殡葬管理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四川公墓管理条例》及相关殡葬改革有关政策。
2.掌握全市殡葬改革情况，制定殡葬监管执法工作有关计划规划。
3.负责监督管理全市殡葬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负责全市殡仪馆、公墓、墓地、骨灰存（安）放处（室、堂）等殡葬服务单位的管理、监督、检查。
5.负责市本级殡葬救助和无名尸体火化费的审定和使用管理工作，尸体异地火化的管理工作。
6.负责全市火化证的统一印制和管理工作。
7.负责全市殡葬行业前置准入审批工作，指导市殡葬行业协会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181622327]（二）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重点工作
1.积极做好清明节、中元节文明祭祀工作。继续做好清明、中元等传统节日期间的文明祭祀宣传、组织、引导工作，严格落实禁燃禁放相关规定。例行开展全市殡葬服务机构安全消防演练和鲜花换纸钱等活动。
2.有序开展广元市经营性公墓2023年度检查工作。根据《广元市经营性公墓年度检查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有序开展广元市经营性公墓2023年度检查工作，并向社会公示年检结果。
3.继续推进殡葬宣传工作。制定年度宣传计划，下沉社区、乡镇、服务机构，积极指导开展殡葬政策宣传、殡葬服务信息供给、协助居民办理丧事等服务。创新宣传方式，打破思想桎梏，制作城乡困难群众殡葬救助政策宣传片，争取将殡葬政策传播到每家每户，扩大群众知晓面。
4.履行好对市殡仪馆的监管职责。继续加强与广元龙德殡仪服务公司的沟通交流，落实殡仪馆原事业退休人员年终生活补贴发放工作，摸清殡葬服务项目内涵，做好殡葬服务项目分类，持续加强殡葬服务质量、群众投诉、退休职工信访等日常监管工作，督促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凸显公益属性。
5.加强公益性公墓的监管。为避免农村公益性公墓顶着“公益性”的帽子走“经营性”的路子，规范我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的收费行为，减轻群众丧葬负担。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农村公益性公墓实行最高限价的收费文件，遏制公墓经营者过度逐利行为，体现公益属性，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市政府及局党组、驻局大纪检组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组织、推进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对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级部门单位“过紧日子”十三条措施》等政策学习，筑牢廉政防线，做干净忠诚担当的民政干部。
7.强化殡葬档案管理。根据民政部印发《殡葬服务单位业务档案管理办法》，收集和保存相关档案资料，开展业务档案专项检查指导，规范全市殡葬服务机构档案管理，落实各殡葬服务机构主体责任，保障丧属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47942729]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为广元市民政局的下属二级预算单位，本单位无下属机构，设有内设机构4个。
[bookmark: _Toc1980986896]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广元市殡葬管理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201.22万元，比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0.1万元，主要原因是扣减特定项目经费预算。
[bookmark: _Toc1091509819]（一）收入预算情况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收入预算201.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1.22万元，占100%。
[bookmark: _Toc335957015]（二）支出预算情况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支出预算201.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6.14万元，占62.69%；项目支出75.08万元，占37.32%。       
[bookmark: _Toc59605568]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201.22万元，比2023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减少0.1万元，主要原因是扣减特定项目经费预算。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1.22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7.9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5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72万元。
[bookmark: _Toc2029512350]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252140867]（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01.22万元，比2023年预算数减少0.1万元，主要原因是扣减特定项目经费预算。
[bookmark: _Toc421009222]（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7.92万元，占93.39%；卫生健康支出3.58万元，占1.78%；住房保障支出9.72万元，占4.83%。
[bookmark: _Toc1749045671]（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11.18万元，主要用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2024年预算数为176.39万元，主要用于： 无名和疑难尸体火化，处理殡仪馆遗留问题，殡葬执法宣传、火化证及安葬证印制等殡葬工作，殡葬救助及殡管所乡村振兴经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0.36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失业、工伤保险。
4.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4年预算数为3.58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5.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4年预算数为9.72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bookmark: _Toc387110328]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26.14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14.63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生活补助等支出。
公用经费11.5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公务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支出。
[bookmark: _Toc132365369]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0.1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1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
[bookmark: _Toc1846869078]（一）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2024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执行接待考察调研、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2） [bookmark: _Toc132150149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2024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bookmark: _Toc809730983]（三）因公出国（境）经费
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3年预算相比持平，2024年未安排因公出国（境）经费。
[bookmark: _Toc1174459164]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1758412248]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bookmark: _Toc1001230658]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702194178]（一）机关运行经费
广元市殡葬管理所为事业单位，按规定未使用机关运行的相关科目。
[bookmark: _Toc34994720]（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4年，广元市殡葬管理所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bookmark: _Toc1575540106]（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广元市殡葬管理所共有车辆0辆。单位无价值2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bookmark: _Toc1035158936]（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4年广元市殡葬管理所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13个，涉及预算201.22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5个，涉及预算114.63万元；运转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11.51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5个，涉及预算75.08万元。
[bookmark: _Toc352604153]十一、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财政当年安排的财政预算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的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社会福利（款）殡葬（项）：指广元市殡葬管理所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殡葬管理和殡葬服务方面支出与殡葬救助、殡葬执法宣传和火化证及安葬证印制等殡葬工作经费、无名和疑难尸体火化、处理殡仪馆遗留问题等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由单位缴纳的失业、工伤保险等支出。
（五）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指事业单位用于单位应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六）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单位预算公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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